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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」暨「臺北市內湖

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案」第三次專案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7日（三）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八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

主席：林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欽榮               記錄彙整：賴彥伶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會議審查結論： 

一、 內湖區有別於市中心的行政區，在立基於其自然環境特性與區位

條件下，本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目的，應特別著重於提升城市

的智慧化及強化都市韌性。 

二、 內湖區 51%的土地面積為保護區，尤其郊山邊陲處有許多天然林，

具有重要蓄水功能，是降雨時全臺北市的第一道防衛系統，故除

了內湖區目前山坡地範圍內 74.22%的綠覆率應繼續維持外，有

關山限區的檢討應更加嚴謹，並依本會第 693次委員會審議通過

之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修訂案辦理。相關分類方法及調整建

議，應立基於各類環境敏感圖層的套疊結果，而非現況開發情

形。 

三、 有關內湖區未徵收之大型山坡地公園，面積計達兩百多公頃，其

後續應審慎思考可行方向，以下建議兩項作法： 

(一) 如係因考量私有土地之開發權益，仍不宜變更為一般保護區，

因保護區依現行法令規定仍得部分開發使用，故建議另訂「生

態保護區」概念之分區與配套規定。 

(二) 建議可納入生態保護區容積移轉的概念，將山坡地之開發權移

轉至平地，惟此作法應審慎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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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內湖區在朝向韌性城市發展的目標下，各局處應從都市計畫、工

程實踐以及環境管理等層面進行自我評估，說明目前執行成效，

以及後續將如何增進都市韌性的實施策略，並進一步提出都市計

畫應如何配合，交由都發局彙整納入通盤檢討計畫案內。 

(一) 本次藍綠帶系統檢討構想以 2010 年執行之「臺北都會區綠色

基盤綱要計畫」為基礎，指認出六處 Eco-action area，惟不應

僅限於此，應再重新全面檢視(尤其藍綠帶交會之處)可進行都

市計畫、都市設計、環境管理或工程實踐手段的地方。 

(二) 於新闢公共設施不易之限制下，各單位應於既有公共設施地區

思考如何強化其環境韌性，另大眾運輸導向的城市發展(TOD)

亦為韌性的一部分，規劃單位亦應進一步評估並提出策略。相

關單位檢討的策略應於通盤檢討計畫書內增列「環境發展韌性

實施策略」專章說明，併提供予市府辦理中之公共設施用地專

案通盤檢討案參考，以作為後續工程實踐及環境管理之依據。

另北市其餘鄰接郊山的北投、士林、南港、文山區，建議後續

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，亦請比照辦理。 

五、 防災生活圈的規劃與都市更新應一併考量，針對地震等災害危機

較高之區域，透過都市計畫手段，劃設出應進行公辦都更或由民

間自行都更之區塊，以加速地區更新。 

六、 本案歷經三次專案小組討論並綜整全區整體發展架構及環境資

源議題，下次(第四次)開始將針對各生活圈進行討論。 

散會（16時 4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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